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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涉及诉讼、仲裁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至本公告披露日，四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四创电子”或“公司”）及子公司新增诉讼、仲裁案件共 15 起，

其中作为原告的案件 12起，作为被告的案件 3起。 

 涉案的金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新增诉讼、仲裁涉案金额

合计为人民币 3.11 亿元，占公司 2020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

的 12.13%。其中，作为原告的案件金额为 1.09亿元，作为被告的案件金额为 2.02

亿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上述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

利润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 

 

一、累计诉讼、仲裁的基本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现对

公司及子公司截至 2022年 1月 26日累计发生的涉及诉讼、仲裁事项进行了梳理，

具体如下： 

1、前次披露的诉讼、仲裁案件进展情况，详见表 1； 

2、前次披露后新增的诉讼、仲裁案件，详见表 2。 

二、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以上诉讼、仲裁情况，公司将积极采取有力的法律措施依法维权，紧密跟进

进展情况，并综合评估对公司利润的影响，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四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月 28日



 

 

表 1：前次披露的诉讼、仲裁案件进展情况 

序

号 

立案时

间 

应诉（被申

请）方  

诉讼（仲

裁）类型 

诉讼或仲裁机构

名称及所在地  
诉讼（仲裁）基本情况 

诉讼（仲裁）涉

及金额（元） 

诉讼（仲裁） 

进展情况  
二审情况 

诉讼（仲裁）判决执行

情况 

1 
2012.4

.17 

合肥恒和通

信有限公司

（简称：恒

和通信） 

诉讼 

合肥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人民法

院 

2010 年 4 月至 6 月，恒和

通信与公司签订设备买卖

合同，因恒和通信经营不

善，拖欠公司货款，截至

2012 年 4 月，恒和通信尚

欠公司货款 898,110.20

元。 

898,110.20 

2012 年 6 月 13 日，安徽合肥高新技

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判令恒

和通信于判决生效起 10 日内，支付

货款 898,110.20 元，案件受理费由

恒和通信承担。 

- 

未执行完毕，已执行

53.81 万。目前公司将

其关联公司恒天公司申

请列为被执行人，后恒

天公司申请破产，公司

已向管理人申报债权，

等待债权分配。管理人

已召开债权人会议，我

司申请债权 508,036.60

元已确权。 

2 
2012.7

.8 

江苏东汇通

信有限公司

（简称：江

苏东汇） 

诉讼 
江苏省南京市 

建邺区人民法院 

2011 年 7 月至 10 月，江苏

东汇与公司签订设备采购

合同，而江苏东汇未能按

照合同如期支付货款，截

至 2012年 4月 19 日，江

苏东汇尚欠公司货款

1,325,807.00 元。 

1,325,807.00 

2013 年 8 月 7 日，南京市建邺区人民

法院作出判决，判令江苏东汇于判决

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支付货款

1,325,807.00 元及延迟付款造成的

利息损失，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

由江苏东汇承担。 

- 

已执行货款 53.50 万

元，剩余货款正在执行

中。 

3 
2012.1

2.11 

东莞市星火

通讯科技有

限公司（简

称：东莞星

火） 

诉讼 
广东省东莞市 

第一人民法院 

公司与东莞星火先后签订

多份买卖合同，后因东莞

星火财务状况恶化，拖欠

公司货款，截至 2012 年 11

月 30 日，东莞星火尚欠公

司货款 5,998,784.80 元。 

5,998,784.80 

2013 年 12 月 9 日，东莞市第一人民

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令东莞星火于

判决生效之日起 5 日内，向公司支付

货款 5,998,784.80 元及逾期付款的

利息，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东莞星

火承担。 

2014 年 1 月 17 日，东

莞星火向东莞市中级

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二

审于 2014年 6月 19日

开庭，维持原判。 

2014 年 11 月公司向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

因无可供执行财产中止

执行，待发现财产后恢

复。 



 

 

4 
2013.9

.26 

安徽云龙科

技发展有限

公司（简称：

云龙科技） 

仲裁 合肥仲裁委员会 

2010 年 11 月 19 日，公司

与云龙科技签订《印制电

路板采购合同》，截至 2012

年底，云龙科技尚欠公司

货款 566,007.85 元。 

566,007.85 

本案于 2013年 12月 26日开庭仲裁，

仲裁委长期未出具仲裁意见，经沟通

公司办理撤诉手续，合肥仲裁委员会

收到公司撤诉申请后出具允许撤诉

决定书，公司已于 2018 年 1月 11 日

将决定书在安徽法制晚报进行公告，

公告后 60 日，公司将再次提起仲裁。  

2019 年 9 月 14 日，合肥仲裁委员会

作出裁决，判令云龙科技向公司支付

货款 355,649.10 元及利息。 

 

2021年 3月公司向法院

申请执行。2021 年 8 月

因无可供执行的财产，

法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

程序。待发现有可供执

行的财产，方可申请继

续执行。 

5 
2018.8

.29 

中广传播集

团有限公司

（简称“中

广传播”） 

诉讼 
北京市海淀区 

人民法院 

公司与中广传播签订多份

买卖合同，后因中广传播

内部原因，未能按约支付

货款，截至起诉时，中广

传播尚欠公司货款

2,508,260.87 元。 

2,508,260.87 

2020 年 4 月，北京西城区人民法院作

出判决，判令中广传播向公司支付欠

款 2,508,260.87 元及逾期利息。 

2020 年 7 月 8 日，北京

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

决。 

2020 年 12 月公司向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2021

年 3 月向法院提供财产

线索。2021 年 5 月 21

日法院查无可供执行财

产，要求公司提供法人

信息采取限制消费措

施。目前中广传播法人

已被采取限制高消费的

措施。 

6 
2019.1

.14 

亳州市经济

技术开发区

管委会 

仲裁 亳州仲裁委员会 

公司要求亳州市经开区管

委会依据《政府采购货物

合同（南部新区天网工程

建设项目）》及亳州市相

关会议纪要内容，向公司

支付剩余合同款。 

3,884,555.00 

2021 年 3 月 24 日经与亳州仲裁委员

会沟通，向亳州仲裁委员会再次提交

仲裁申请书。2021 年 5 月 19日已提

交仲裁庭及仲裁员选定书。2021 年 7

月 7 日开庭，待法院裁决。 

- - 



 

 

7 
2018.7

.10 

安徽恒瑞新

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简

称“恒瑞”） 

诉讼 
六安市中级人民

法院 

2016 年 11 月，博微长安与

恒瑞签订霍邱潘集光伏项

目，合同金额 8,850 万元，

后因建设土地问题实际装

机容量发生变化，合同总

金额变更为

81,946,398.00 元。合同签

订后，博微长安履行了全

部合同义务，项目于 2017

年 6 月份完成验收和并网

发电，但恒瑞未按合同约

定支付工程款，仅支付了

1,856,338.50 元工程款，

严重违反合同义务。截至

2018 年 7 月，恒瑞尚欠博

微长安 80,090,059.50 元

工程款及逾期利息。 

80,090,059.50 

2018 年 12 月 6 日，博微长安向六安

市中院提交增加、变更诉讼请求申请

书，增加诉讼请求：要求对案涉霍邱

潘集 15MW 光伏发电系统拍卖、变卖

所得价款享有优先权。变更诉讼请

求：要求恒瑞公司支付双倍银行利

息。2019 年 12 月 24 日，六安市中院

一审开庭审理。2020 年 4 月 28 日，

六安市中院作出判决，判令博微长安

部分胜诉，胜诉金额 76,246,982.40

元及利息；2020 年 5 月 15 日,恒瑞公

司向安徽省高院提起上诉。 

2020 年 9 月 28 日二审

开庭审理；2020 年 11

月 4日安徽省高院作出

二审判决，驳回恒瑞公

司全部诉讼请求，维持

一审判决。 

2020 年 11 月 24 日，博

微长安向六安市中院申

请强制执行；12 月 2 日

执行案件立案。截至

2022 年 1 月 4 日，本案

已执行回款累计

5,608.91 万元。 



 

 

8 
2018.8

.10 

山东雅百特

科技有限公

司（简称“雅

百特”） 

诉讼 
枣庄市市中区 

人民法院 

2016 年 11月 27 日，华耀

电子与山东雅百特签订组

串式逆变器买卖合同一

份，合同签订后，华耀电

子依约供应货物，货款到

期后，山东雅百特支付了

3,292,000.00 元货款，余

款3,708,000.00元已到合

同约定的付款节点，经多

次催款仍未支付剩余货

款，2018 年 8 月华耀电子

提起诉讼，要求其支付货

款及利息。 

3,892,461.00 

经查山东雅百特银行账户已无资金，

2018 年 8 月 31 日，通过代位追偿的

方法华耀保全山东雅百特的应收账

款（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安徽省电力设

计院有限公司项目验收款 400.00

万），案件于 2019年 1月 22 日开庭，

华耀电子已当庭质证及表达诉求。

2019 年 3 月 18 日，枣庄市市中区人

民法院作出判决，判令华耀胜诉。 

雅百特向枣庄市中级

人民法院上诉，2019

年 8 月 27 日，枣庄市

中院作出二审判决，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9 年 9 月 17 日，华

耀申请强制执行。2020

年 4 月 22 日，400.00

万扣除执行费 4.50 万

剩余 395.50 万元（含货

款 370.80 万，逾期利息

24.70 万）转款至华耀

账户，执行完毕，结案。 

9 
2016.1

0．27 

北京佰能光

电技术有限

公司（简称

“佰能光

电”） 

诉讼 
北京市海淀区人

民法院 

华耀电子与佰能光电于

2014 年开始合作，前期回

款较为正常，2015 年下半

年开始不回款，产生应收

账款，经长期沟通、催促

均不履行，账面欠款约 70

万元，2016 年 7 月开始诉

讼。 

1,084,872.00 

2017 年 12 月 29 日收到一审判决书，

华耀电子胜诉，主张均得到法院支

持。 

- 

2018 年 2 月 5 日，北京

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

理佰能光电破产清算申

请。经管理人反馈：账

面已无现金，其他资产

处理共计卖出 2,400

元。 

 



 

 

表 2：前次披露后新增的诉讼、仲裁案件 

序

号 

立案时

间 

应诉（被申

请）方 

诉讼（仲

裁）类型 

诉讼或仲裁机构

名称及所在地  
诉讼（仲裁）基本情况 

诉讼（仲裁）涉

及金额（元） 

诉讼（仲裁） 

进展情况  
二审情况 执行情况 

1 
2020.6

.10 

深圳市思

迈光电科

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

称“思迈光

电”），四

川思迈科

技有限公

司、深圳市

思迈线缆

科技有限

公司、宋少

禹、陈春光

（以下简

称“四被

告”） 

诉讼 

合肥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人民法

院 

2015 年 1 月 28 日，公司与

思迈光电签订货物销售合

同，公司依约定供应货物。

2017 年 5 月 23 日，其余四

被告向公司出具《抵押担

保承诺书》，承诺：若思

迈光电于 2018年 12 月 31

日前不能向公司支付所欠

全部款项，四被告将承担

连带担保责任。后经公司

多番催要货款，五被告均

未能履行还款义务。公司

要求思迈光电向支付货款

本金 7,083,661.61 元，以

及利息、滞纳金

6,354,043.82 元，四被告

对以上债务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 

7,083,661.61 

被告向法院提起管辖权异议，被法院

驳回后上诉，2020 年 11 月该管辖权

异议被法院驳回。一审判决支持公司

主要诉请。对方上诉后撤诉，法院裁

定对方撤诉，一审判决生效。 

 

2021 年 8 月公司向法院

申请强制执行。被告已

被限制高消费、列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并已

冻结宋少禹持有的两家

公司、陈春光持有的一

家公司股权各三年。 

2 
2020.6

.10 

四川思迈

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

简称“思迈

科技”），

深圳市思

迈线缆科

技有限公

司、宋少

禹、陈春光

（以下简

称“三被

告”） 

诉讼 

合肥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人民法

院 

2015 年 5 月 6 日，公司与

思迈科技签订货物销售合

同，公司即依约履行供货

义务。2017 年 5 月 23 日，

其余三被告向公司出具

《抵押担保承诺书》，承

诺：若思迈科技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不能向公司

支付所欠全部款项，三被

告将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后经原告多番催要货款，

四被告均未能还款。公司

要求思迈科技支付货款本

6,295,801.34 

被告向法院提起管辖权异议，被法院

驳回后上诉,2020年11月该管辖权异

议被法院驳回。一审判决支持公司主

要诉请。对方上诉，2021 年 4月 30

日，公司收到法院裁定书对方撤诉，

一审判决生效。 

 

2021 年 8 月公司向法院

申请强制执行。被告已

被限制高消费、列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并已

冻结宋少禹持有的两家

公司、陈春光持有的一

家公司股权各三年。 



 

 

金 6,295,801.34 元，以及

利息、滞纳金

5,266,437.44 元，三被告

对以上债务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 

3 
2020.8

.13 

深圳市思

迈线缆科

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

称“思迈线

缆”），四

川思迈科

技有限公

司、宋少

禹、陈春光

（以下简

称“三被

告”） 

诉讼 
合肥市中级人民

法院 

2014 年 12 月至 2015 年 3

月，公司与思迈线缆签订

货物销售合同，公司依约

履行供货义务。2017 年 5

月 23 日，其余三被告向公

司出具《抵押担保承诺

书》，承诺：若思迈线缆

于 2018年 12月 31日前不

能向公司支付所欠全部款

项，三被告将承担无限期

偿还债务的连带担保责

任。后原告多番催要货款，

四被告均未能履行还款义

务。 

29,565,057.23 

被告向法院提起管辖权异议，被法院

驳回后上诉，2020 年 11 月该管辖权

异议被法院驳回，已开庭，一审判决

支持公司主要诉请。 

对方上诉后撤诉，2021

年 4 月 30 日，公司收

到法院裁定书对方撤

诉，一审判决生效。 

2021 年 5 月 8 日公司向

法院递交申请执行材

料。被告已被限制高消

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并已冻结宋少禹

持有的两家公司、陈春

光持有的一家公司股权

各三年。 

2021 年 11 月 15 日，公

司收到法院关于终结本

次执行的执行裁定书。 

4 
2020.1

1 

息烽县人

民政府办

公室 

仲裁 贵阳仲裁委员会 

2017 年 7 月 4 日，公司与

息烽县人防签订《息烽县 1

辆小型人民防空机动指挥

（所）通信系统集成建设

安装工程》合同。2018 年

12 月 17 日，被申请人出具

竣工验收报告后，至今未

能依约支付合同款。公司

请求裁决息烽县人民政府

办公室支付677,846.75元

及逾期付款利息，质保金

96,835.25 元。 

774,682.00 

2021 年 12 月 14 日开庭，尚未判决。

截至 2021年 12 月 13 日，已回款

677,846.45 元。 

  

5 
2020.1

1 

北京金盾

麟瑞通信

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

简称“金盾

诉讼 

合肥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人民法

院 

2014 年，公司与金盾麟瑞

签订货物买卖合同共计

288.00 万元，后金盾麟瑞

陆续以现金、冲销等形式

支付部分货款，至今尚欠

606,169.07 

2020 年 12 月 28 日，法院支持公司诉

请，要求金盾麟瑞支付 606169元及

违约金 576,000.00 元。2021年 4 月

10 日公告送达期间结束判决生效。 

 

2021 年 5 月，公司申请

强制执行。2021 年 6 月，

公司申请对其进行限制

高消费。 



 

 

麟瑞”） 原告货款 606,169.07 元，

利息 576,000.00 元。 

6 
2021.7

.27 

合肥市高

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

经济贸易

局（以下简

称“高新经

济贸易

局”） 

、合肥时代

智慧高新

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高新

投”） 

诉讼 

合肥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人民法

院 

2016 年 10 月 30 日，公司

与高新经济贸易局、高新

投签订了《合肥高新技术

开发区公共场所无线局域

网建设及运营采购合同》，

总价 5,980,580.00 元。公

司至今未收到第二阶段服

务款项。请求二被告向公

司支付

2019.9.22-2020.11.30 期

间服务费 1,156,900 元及

逾期利息 26,229.49 元。 

1,156,900.00 
2021 年 11 月 3 日开庭审理，尚未判

决。 
  

7 
2021.7

.27 

合肥市高

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

经济贸易

局（以下简

称“高新经

济贸易

局”）、合

肥时代智

慧高新投

资管理有

限公司（以

下简称“高

新投”） 

诉讼 

合肥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人民法

院 

2018年 5月17日公司与高

新经济贸易局、高新投签

订了《合肥高新技术开发

区公共场所无线局域网建

设及运营二期采购合同》，

合同的总金额为

1,390,000 元，项目运营服

务期自项目验收合格之日

起满 2 年。 

公司请求二被告向公司未

付 2020.8.23-2020.12.30

期间的服务费80,500元基

逾期利息 1,566.84 元。 

80,500.00 
2021 年 11 月 3 日开庭审理，尚未判

决。 
  

8 
2021.7

.19 

凤台县振

阳新能源

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

简称“凤台

诉讼 
淮南市中级人民

法院 

2016 年 7 月 22 日，公司与

京运通签订了《委托开发

合作协议》。2016 年 10

月，公司与京运通的独资

公司凤台振阳签订了《EPC

30,309,530.58 

2021 年 10 月 11 日开庭，本诉、反诉

合并审理。2021 年 12月 24 日，公司

收到法院判决书，支持公司诉讼请

  



 

 

振阳”）、

北京京运

通科技股

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

称“京运

通”） 

工程总承包合同》。约定：

由公司承包建设凤台县

20MW 光伏发电项目，工程

总价款 60,890,000 元。项

目于 2018年 6月竣工验收

并网发电。至今凤台振阳

尚欠公司项目款

30,309,530.58 元。凤台振

阳系京运通独资公司，京

运通系本项目投资方，项

目收益实际由京运通获

得，京运通应对拖欠的项

目合同款承担连带责任。 

求，驳回对方全部诉请。2022年 1 月

12 日，公司收到对方上诉状。 

9 
2021.7

.21 

肥东电科

光伏发电

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肥东电

科”）、北

京京运通

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京运

通”） 

诉讼 
合肥市中级人民

法院 

2016 年 10 月 25 日，公司

与京运通签订《开发合作

协议》。2016 年 11 月，公

司与京运通的独资公司肥

东电科签订《EPC 工程总承

包合同》。项目于 2017 年

9 月竣工验收合格。肥东电

科至今尚欠公司

31,736,950 元。肥东电科

系京运通独资公司，且京

运通公系本项目投资方，

项目的收益实际由京运通

获得，京运通应对拖欠的

项目合同款承担连带责

任。 

31,736,950.00 

2021 年 7 月 21 日于合肥中院立案。

2021 年 12 月 22 日，法院组织双方进

行庭前证据交换。2022 年 1 月 26 日

通知 2022年 2月 21日进行第二次庭

前证据交换。 

  

1

0 

2021.1

0.18 

阜阳广元

置业有限

公司(以下

简称“广元

置业”) 

诉讼 
阜阳市颍州区人

民法院 

2019 年，公司与广元置业

签订《广元大学城红街智

能化》合同，公司按照合

同完工，2021 年 2 月，项

目验收并移交给被告。剩

余货款 539,866 虽经屡次

催要，广元置业却一直怠

于履行付款义务。 

539,866.00 

2021 年 12 月 10 日开庭，2021年 12

月 31 日，公司收到判决书，法院支

持我司全部诉请。2022年 1月 17 日，

对方已上诉。 

  



 

 

1

1 

2020.7

.10 

成都弓瑞

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

简称“弓瑞

科技”) 

诉讼 
合肥市蜀山区人

民法院 

2018 年 6 月 20 日，华耀电

子与弓瑞科技于签订《销

售合同》，华耀电子依约

交付产品，该货款于 2019

年 1 月 1 日到期，截止到

2020 年 1 月 31 日，弓瑞科

技欠华耀货款 340,823.92

元。 

369,746.50 

2020 年 7 月，华耀向合肥市蜀山区人

民法院起诉并提起诉前保全，冻结弓

瑞科技账户但未冻结到金额，冻结法

人个人账户 4,146.22 元。2020 年 10

月 10 日，收到判决书，判令弓瑞科

技支付华耀货款 369,746.5元及利息

等相关费用。 

 

2020 年 11 月 24 日，申

请强制执行。2021 年 1

月 5 日，法定代表人贾

远俊被列入被执行人。

2021 年 5 月，蜀山区法

院向成都天府新区、青

羊区法院发起司法协

助，法院反馈未查询到

房产，蜀山区法院对法

人贾远俊下达“限制消

费令”。2021 年 8 月，

华耀电子收到执行款项

5,794.82 元。 

1

2 

2021.2

.24 

河北华丰

建筑装饰

工程有限

公司（以下

简称“河北

华丰”） 

诉讼 
六安市金安区人

民法院 

2017 年 6 月 2 日，博微长

安与河北华丰签订《高架

铁塔购置合同》，货款总

价为 1,810,000 元。博微

长安完成货物交付后，河

北华丰共支付 1,000,000

元，剩余 810,000 元货款

尚未支付，同时表示待总

合同收到部队款项后拨

付。 

810,000.00 

2021 年 8 月 2 日一审开庭，河北华丰

未参加庭审。2021 年 8 月 3 日，金安

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博微长安胜

诉，胜诉金额 81 万元及利息。判决

公告期结束，判决生效。 

 

2022 年 1 月 24 日，博微

长安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 

序

号 

立案时

间 

起诉（申

请）方 

诉讼（仲

裁）类型 

诉讼或仲裁机构

名称及所在地 
诉讼（仲裁）基本情况 

诉讼（仲裁）涉

及金额（元） 

诉讼（仲裁） 

进展情况  
二审情况 执行情况 

1

3 

2021.6

.10 

湖南恒鑫

输变电工

程有限公

司（以下简

称“湖南恒

鑫”） 

诉讼 
安徽省凤台县法

院 

2017 年 7 月 11 日，公司与

湖南恒鑫签订凤台县桂集

镇赵胡村20兆瓦鱼光互补

光伏发电项目外线施工合

同，总价 449.5 万。恒鑫

公司提交的决算材料时间

2018.12.18、工程造价请

求 959.3 万。截至

2019.1.30 公司已支付

419.25 万。本合同暂未明

5,922,188.30 
2021 年 6 月 24 日案件开庭，待判决。

公司正在进行司法鉴定，等待审计决

算确定项目金额。 

  



 

 

确决算金额。要求公司支

付工程款 5,400,500 元，

逾期利息 521,688.3 元，

共计 5,922,188.3 元。 

1

4 

2021.9

.18 

凤台县振

阳新能源

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

简称“凤台

振阳”）、

北京京运

通科技股

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

称“京运

通”） 

诉讼 
淮南市中级人民

法院 

2016 年 10 月 24 日，双方

签订了《《凤台县桂集镇

赵胡村20兆瓦渔光互补光

伏发电项目 EPC 工程总承

包合同》。反诉人诉称：

一、被反诉人未按期完成

总包合同第二部分的第二

条约定的付款条件；二、

被反诉人未能落实将项目

纳入国家补贴的承诺，根

据总包合同约定，应向反

诉人赔偿由此带来的经济

损失。反诉人请求向反诉

人支付违约金

11,311,839.75 元，赔偿损

失 65,518,451.11 元。 

76,830,290.86 

2021 年 10 月 11 日开庭本诉、反诉合

并审理。2021 年 12月 24 日，公司收

到法院判决书，支持公司诉讼请求，

驳回反诉人全部诉请。2022 年 1 月

12 日，公司收到对方上诉状。 

  

1

5 

2022.1

.26 

肥东电科

光伏发电

有限公司 

诉讼 
合肥市中级人民

法院 

2016 年 11 月，公司与京运

通的独资公司肥东电科签

订《肥东县白龙镇 20MW 光

伏发电项目 EPC 工程总承

包合同》。反诉人请求判

令被反诉人支付垫付费

用、实际补贴损失及预期

补贴损失合计

119,562,494.7 元。 

119,562,494.70 

2022 年 1 月 26 日收到合肥中院送达

的反诉材料，通知 2022 年 2月 21 日

进行庭前证据交换。 

  

（备注：合肥华耀电子工业有限公司，简称“华耀电子”，是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股比例为 90.83%。安徽博微长安电子有限公司，简称“博微长安”，是公司全资子公司。） 


